




济兖发改〔2020〕127号

关于转发《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的通知

区直有关部门：
    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、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决策部署，济宁市发改委在征求有关部门和县市区意见基础上，制定印发了《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实施。


济宁市究州区发展和改革局
2020年9月30日


